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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豁免要约收购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2017 年年度报告持续督导意见 

 

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集团”）持有中原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环保”）446,570,099 股股份，占中原环保总股

本 68.73%，为中原环保控股股东。1为落实郑州市人民政府公用事业资产整合工

作的相关精神，加快推进郑州市公用事业资产整合进度，理顺郑州市公用事业类

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减少企业管理层级、提高企业资产整合效率。为了落实上述

工作安排，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发投”）将其所持有的公

用集团 100%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郑州市国资委”），从而导致郑州市国资委间接收购中原环保（以下简称

“本次收购”）。本次收购完成后，郑州市国资委间接持有中原环保的股份由 0.00%

上升至 68.7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郑州市国资委本

次收购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2016 年 10 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1
2016 年 12 月 7 日，公用集团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14 号)文件,核准豁免郑州公用

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因协议受让原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6.62%和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持股比例 12.11%而持有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446,570,099 股份,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68.73%而应履行的

要约收购义务。股权过户手续已于 2017年 3月 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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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豁免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要约收购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387 号），

核准了郑州市国资委豁免要约收购中原环保股份的义务，中原环保已于 2016 年

10 月 29 日公告了《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收购报告书”）。

2017 年 1 月 25 日，公用集团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收购完成。 

2018 年 3 月 31 日，中原环保披露了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国民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民族证券”）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从

中原环保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即从 2016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24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2014 年修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则，通过日常沟通，结合本次中原环保的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国民族证券

出具 2017 年年度持续督导期（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 

1、本持续督导期内，郑州市国资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使对中原环保的股东权利。 

2、2017 年 1 月 25 日，公用集团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郑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收购已办理完毕。为此，中原环保董事会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的

公告》，中原环保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本持续督导期内，中原环保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

的内部控制制度，未发现中原环保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 

4、根据收购报告书，郑州市国资委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维护中原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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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作出了相关承诺。截止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违反其承

诺的情形。 

5、2016 年 10 月 29 日，郑州市国资委披露收购报告书，该报告书显示，自

收购报告书签署日至未来十二个月内，郑州市国资委对下列事项的后续计划为： 

（1）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或调整中原环保主营业务的计划。 

（2）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中原环保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暂无其他中原环保拟购买或置换资产

的重组计划。 

（3）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变更的计划。

同时，郑州市国资委与中原环保的其他股东之间未就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4）收购人暂无对中原环保的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5）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对中原环保现有员工聘用作重

大变动的计划。 

（6）收购人暂无对中原环保分红政策作重大调整的计划。 

（7）收购人暂无其他对中原环保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1）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改变或调整中原环保的主营业务。 

（2）本持续督导期内，中原环保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收到郑州市城市管理

局《关于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王新庄污水处理厂有关运营问题的紧急请

示的批复》（郑城管[2017]88 号）。为了满足环保治理要求，根据郑州市总体安排，

公司下属王新庄污水处理厂将逐步减少污水处理量并最终停运，郑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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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其进行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

公告的《关于郑州市人民政府将回购公司王新庄污水处理厂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9）。 

中原环保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伊川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项目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公告的《关

于收购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伊川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项目的

公告》（2017－28）。 

中原环保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郑州市陈三桥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的议案》、《关于购置公司

运营管理中心和教育培训中心用房的议案》、《关于与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与郑州紫盈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公告的《关

于投资建设郑州市陈三桥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42）、

《关于购置公司运营管理中心和教育培训中心用房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45）、

《关于与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43）、

《关于与郑州紫盈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44）。 

中原环保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临颍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并

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关于签订信阳市浉河三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

http://disclosure.szse.cn/m/finalpage/2017-08-19/1203811610.PDF
http://disclosure.szse.cn/m/finalpage/2017-08-19/12038116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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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官网公告的《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50）、《对外投

资公告》（公告编号：2017-51）、《关于签订信阳市浉河三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52）。 

中原环保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控股子公司伊川水务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公告的《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55）、《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伊川水务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56）。 

中原环保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资收购河南晟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于收购河南五建

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于与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成立合

资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

公告《关于对河南晟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0）、

《关于收购河南五建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1）、

《关于与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2）。 

郑州市人民政府回购王新庄污水处理厂系郑州市人民政府的整体安排，中原

环保投资建设郑州市陈三桥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购置公司运营管理中心和

教育培训中心用房、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签订 PPP 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对外增资、收购资产，系公司的正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需要。

除上述事项外，郑州市国资委未有对中原环保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

他人合资、合作的计划及购买、置换资产等重组计划。 

（3）本持续督导期内，中原环保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届满，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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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以上议案已经中原环保 2017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生效。 

根据换届选举情况，中原环保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张舒先生、梁伟刚先生、周

翠玲女士、李伟真女士、尹效华先生、董家春先生离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杨永飞先生、王娟女士、王卫先生离任。 

根据换届选举情况，中原环保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共 7 名，分别为李建平先生、

丁青海先生、张云润女士、郑玉民先生、路运锋先生、吴跃平先生、叶树华先生,

其中路运锋先生、吴跃平先生、叶树华先生为独立董事；中原环保第八届监事会

成员共 5 名，分别为张雷先生、马学锋先生、田鹏先生、袁伟亚先生、杜莉莉女

士，其中袁伟亚先生、杜莉莉女士为职工监事。上述董事、监事的简历详见中原

环保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关于变更董事、监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12）。 

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聘请李建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聘请郑玉

民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请薛飞为公司副总经理，聘请王东方为公司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聘请王明中为公司总工程师。 

中原环保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属于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正常

的换届选举。 

除此之外，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变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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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原环保的其他股东之间未就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

或者默契。 

（4）本持续督导期内，中原环保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

董事会人数变更的情况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2017 年 4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公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7）、《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11）。 

中原环保根据公司的实际发展和经营需要，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2017 年

12 月 21 日分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2017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

公告《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17-5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4）、《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69）。 

除此之外，收购人未对中原环保的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5）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对中原环保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 

（6）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对中原环保分红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7）本持续督导期内，中原环保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机构设置调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
 中原环保于 2016 年 4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郑

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653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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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9 日公告的《关于公司机构设置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46）。

除上述公告的内设机构重新设置事项外，郑州市国资委尚无其他对中原环保业务

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若未来郑州市国资委计划对中原环保业务和组织

结构作出重大调整，郑州市国资委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

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持续督导期内，上述的后续变化皆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郑

州市国资委不存在违反公告的后续计划的事项。 

6、中原环保己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公平的披露了信

息，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中

原环保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中原环保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

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其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

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间接控股股东郑州市国资委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郑州市国资委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中原环保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中

原环保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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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豁免要约收购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持续督导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赟                      周天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